
 

 

附件一 

桃園市政府環境管理處 

 

115 年度桃園市立案之社區及大廈 

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示範站補助計畫 

 

督導單位：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環境管理處 



 

 

一、依據 

依據「115 年度桃園市資源循環暨系統維運計畫」(以下簡稱本計

畫) 勞務採購契約之投標須知補充規定附件一第貳條第七項規定，規劃

辦理推動集合式住宅(含社區或大廈)資源回收形象改造工作。 

 

二、緣起 

環境部前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民國 86 年 1 月起推動由「社區民

眾」透過家戶垃圾分類，將各類自家戶產出之小型資源垃圾加以收集，

結合「地方政府清潔隊」、「回收商」及「回收基金」之力量予以回收再

利用。進而透過此四者合一，建立完整回收網絡，確保資源垃圾能確實

被回收再利用或妥善處理。 

資源回收設施常被民眾認為是髒亂的點位，為了改變民眾對社區

內資源回收設施『髒』與『亂』刻板印象，故今年度特別將推動轄內集

合式住宅(含社區或大廈)所設置之資源回收設施進行形象改造，藉由改

造計畫協助社區之資源回收設施改頭換面，建置整齊美觀有系統之資

源回收設施，使回收工作加入美化元素與制度管理，改善居民對社區資

源回收設施的刻板印象，也藉由回收項目明確的標示，提高社區的資源

回收量。 

 

三、辦理期程 

本項作業整體作業流程，規劃辦理期程如下： 

(一)由中隊提報欲申請輔導形象改造之名單：115 年 4 月 30 日前 

(二)社區提交補助申請資料：115 年 5 月 29 日前 

(三)本計畫資料初審暨實地現勘：115 年 6 月 23 日前 

(四)環境管理處(以下簡稱環管處)核定作業：115 年 6 月 30 日前 



 

 

(五)社區執行改造：環管處核備通過後至 115 年 7 月 31 日(須於 115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改造) 

(六)社區提交成果報告：115 年 8 月 14 日前 

(七)社區提交核銷經費申請：115 年 8 月 21 日前 

 

四、辦理對象 

轄內集合式住宅(含社區或大廈)25 處，相關名單由各區中隊提出

轄內合適之集合式住宅(含社區或大廈)，由環管處擇定進行輔導改善的

25 處名單，詳如附件一。 

 

五、補助內容 

本年度預計改造補助項目包含資源回收設施設置與整修、環境綠

美化等，共計 12 項(如表 1-1 所示)，將視社區實際所需進行確認後，

再行提供補助，補助經費為每處新台幣 20,000 元為上限，總計 25 處

(如表 1-2 所示)，改善費用如超過補助經費則由社區自行負擔。 

有關社區改造輔導作業申請，依環境部考核規定設置之資源回收

設施至少須包含下列項目： 

(一)廢紙容器(包含紙餐具、紙杯、鋁箔包或紙盒包等)與一般紙類分

開回收、貯存。 

(二)廢玻璃容器至少分 3 色回收、貯存，並有防止破損之措施。 

(三)廢乾電池具有相容性，並足以防止電解液滲漏或造成腐蝕之貯

存容器、設施。 

(四)廢照明光源應設置具有標示之堅固貯存容器內。 

(五)相關資源回收分類宣傳文宣張貼或電子宣傳。 

  



 

 

表 1-1 預計補助項目 

項次 項目 

1 資源回收桶設施之設置、整修 

2 資源回收架設施之設置、整修 

3 廢乾電池回收桶設施之設置、整修 

4 玻璃容器分 3 色回收桶之設置、整修 

5 舊衣回收箱之設置、整修 

6 資源回收站之分類標示牌 

7 資源回收站之遮雨設施 

8 照明光源或玻璃容器之防破裝置 

9 牆面美化(油漆、粉刷、防鏽工程、大圖輸出) 

10 資源回收站綠化用之植栽（盆栽） 

11 節能感應裝置(燈具、省水裝置) 

12 其他 

 

 

表 1-2 補助經費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次 
項目 數量 單價(含稅) 總價(含稅) 備註 

1 

推動集合式住宅 

(含社區或大廈) 

資源回收形象改造 

25 處 20,000 500,000 - 

總計 500,000 - 

 



 

 

表 1-1 預計補助項目及示意圖 
 
項

次 項目 範例照片 

1 
資源回收桶設施

之設置、整修 

 

2 
資源回收架設施

之設置、整修 
 

 



 

 

3 
廢乾電池回收桶

設施之設置、整

修 

 

4 
玻璃容器分 3 色

回收桶之設置、

整修 

 

5 
舊衣回收箱之設

置、整修 

 



 

 

6 
資源回收站之分

類標示牌 

 

7 
資源回收站之遮

雨設施 

 

8 
照明光源或玻璃

容器之防破裝置 

 



 

 

9 
牆面美化(油漆、

粉刷、防鏽工程、

大圖輸出) 

 

10 
資源回收站綠

化用之植栽（盆

栽） 

 

11 
節能感應裝置

(燈具、省水裝

置) 

 



 

 

  
1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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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站（點）輔導資格審查紀錄表 

 

一、申請資料 

單位名稱 

(全銜)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單位地址  統編  

二、檢附資料 

1.立案文件佐證（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 

2.土地是否合法（土地使用執照） 

3.補助站平面配置圖（須可看出受補助回收站的位置） 

 

三、配合事項 

1.接受改造後是否可維護保持 3 年（以上） □是  □否 

2.是否願意配合環境管理處不定期稽查工作 □是  □否 

3.是否有意願納入鄰近個體業者進入貴單位 □是  □否 

4.是否有意願結合鄰近回收業者代為清運回收物 □是  □否 

5.是否願意配合作為環境管理處觀摩活動地點 □是  □否 

6.是否願意配合環境管理處每月提報回收量及流向 □是  □否 

四、資料檢核（本項欄位由環境管理處填寫） 

檢附資料是否齊全 □是 □否 

其他補充說明： 

初審簽章 115 年     月     日 

複審簽章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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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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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站（點）作業補助確認表 

 

一、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全銜) 
 

聯絡人  

聯絡電話 （03） 

單位地址  統一編號  

二、申請相關文件 

1.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站(點)說明書 (表 5) □是   □否 

2.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站(點)補助計畫預算編列表 (表 6) □是   □否 

3.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站(點)經費輔導運用切結書 (表 7) □是   □否 

三、檢附相關資料 

1.單位撥款帳戶資料（請提供未凍結且可匯新臺幣之帳戶） □是   □否 

2.輔導改善前現場照片（電子檔） □是   □否 

3.估價單計：__________式 □是   □否 

4.預算金額：__________元、自費__________元 

（補助上限新台幣 20,000 元整） 
□是   □否 

四、資料檢核（本項欄位由環境管理處填寫） 

1.是否符合本（115）年度形象改造補助請領資格 □是 □否 

2.其他補充說明： 

初審簽章 115 年     月     日 

複審簽章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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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站（點）說明書 

 

本單位資源回收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銜)）經審核

符合桃園市政府環境管理處（以下簡稱環管處）「115 年度桃園市立案之社區及大

廈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示範站補助計畫」之輔導經費補助資格，將遵循下列事項： 

一、提報 115 年度桃園市立案之社區及大廈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示範站補助計畫輔

導計畫書，包含： 

1. 簽立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站經費輔導運用之切結書 

2. 預算編列 

3. 撥款帳戶資料 

上述資料經環管處核備，若資料不齊，視同放棄。 

二、辦理期間若發生與審核申請現況調查不符，將配合提供環管處佐證文件備查，

若未檢附，環管處保有撤銷本單位補助資格之權利。 

三、在環管處核定社區具補助的資格後，社區始得進行補助物品購置及改造；社區

須於要求期限前完成改善及提交相關文件，若屆期未完成，視為主動放棄形象

改造輔導經費，日後不得異議。 

四、願負保管補助設施自補助日起至少三年，以及環境衛生、場地維護、資源回收

時交通管制等責任，若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站（點）所在地及補助設備有所異動，

屆時會同步通知環管處。 

五、自補助之隔年度起，將配合環管處派予之巡查人員前往追蹤補助設施之使用狀

況及回收情形（調查表如表 13） 

此致 

桃園市政府環境管理處 

申請單位名稱(全銜)： 

負責人（簽名與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用印） 

(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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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示範站補助計畫預算編列表 

 

提報日期： 

單位名稱(全銜)： 

單位地址： 

聯絡人： 

電話： 

輔導項目： 

依據執行推動轄區內之資源回收形象改造工作之輔導原則，每一單位資源回收站輔導經費最

高上限為新臺幣 2 萬元，包含輔導資源回收設施設置與整修，或相關器具。 

輔導

類別 
輔導項目 規格 

單價 

（元） 
數量 

總金額 

（元） 

設
施
設
置
與
整
修 

1.資源回收桶     

2.資源回收架     

3.廢乾電池回收

桶 
    

4.玻璃容器分 3

色回收桶 
    

5.舊衣回收箱     

6.分類標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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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類別 
輔導項目 規格 

單價 

（元） 
數量 

總金額 

（元） 

設
施
設
置
與
整
修 

7.遮雨設施     

8.照明光源或玻

璃容器之防破

裝置 

    

環
境
綠
、
美
化 

9.牆面美化 (油

漆、粉刷、防鏽

工程、大圖輸

出) 

    

10.綠化用之植栽

(盆栽) 
    

11.節能感應裝置

(燈具、省水裝

置) 

    

其
他 

12.其他     

總計經費  

注意事項: 

1. 資源回收桶於外觀適當位置明顯處依照類型進行標示，可採「黏貼」或「噴漆」方式標示。 

2. 採購金額總計若高於新台幣_20,000 元以上，超出部份金額由受補助單位自行負擔。 

3. 若單項物品類型的價格高於新台幣 1,000 元整，皆需列為各區中隊財產。 

4. 補助之各機具設備或任何執行資源回收工作需購置物品之項目，皆應印製「桃園市政府環境

管理處補助辦理」字樣。 

  



 

-7- 

表 7、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站(點)經費輔導運用切結書 

 

本單位資源回收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銜)）接受桃

園市政府環境管理處（以下簡稱環管處）「115 年度桃園市立案之社區及大廈資源

回收形象改造示範站補助計畫」之輔導經費，並保證遵循下列事項： 

一、依環境部「資源回收站作業環境暨營運管理規範」規定辦理各項資源回收站作

業，並善盡持續管理之義務。 

二、善盡保管各項申請輔導設施之責任，未經環管處同意，不得逕行拆除。 

三、全力配合環保主管機關所安排之觀摩作業，並依規定繳交回收紀錄按月申報資

源回收量。 

四、加強建立與弱勢個體業者之合作計畫，並善盡照顧之責任。 

五、本補助計畫申請通過後，需至少執行三年，若資源回收站需變更管理人員、場

址或廢止等變動，均需報請環管處同意始可變動；若自行廢止或變更，將影

響未來資源回收相關計畫之申請補助考量。 

 

此致 

桃園市政府環境管理處 

 

立切結書單位（請用印）： 

申請單位名稱(全銜)：  

申請單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用印） 


